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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管办〔2021〕43 号

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质量

提升奖励支持若干政策的通知

九华镇、九华乡人民政府，管委会各部门，各直属单位、驻山

单位：

经管委会同意，现将《九华山风景区质量提升奖励支持若

干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1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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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华山风景区质量提升奖励支持若干政策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

导意见》《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

动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中共池州市委池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质量强市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精神，以及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开展皖美品牌示范企业创

建工作实施意见》精神，推动风景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结

合实际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推进质量品牌升级

1.对能够充分展示以质量为核心的品牌、组织、人物、教

育、文化“五大示范”行动成果的质量提升标杆企业，一次性

给予 3 万元奖励。

2.对参加技能培训并聘任到位，实施首席质量官制度的企

业，一次性给予 0.1 万元奖励。

二、促进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建设培育

3.对通过“食安安徽”品牌认证评价，并授权使用“食安

安徽”品牌标识的食品生产、流通、餐饮服务企业和其他单位，

一次性给予 2 万元奖励；食品安全街区（小镇），一次性给予

10 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支持标准研制

4.对正式通过并发布的市级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（含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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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）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、1 万元；对参与制定上述

标准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 0.5 万元、0.2 万元。

5.对承担省级（含长三角区域）、市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

目，并通过验收的单位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2 万元。

四、强化计量基础建设

6.对新获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AA 级、A 级确认单位的，分

别一次性奖励 0.2 万元、0.1 万元。

五、鼓励管理体系认证

7.对首次通过三合一认证（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

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

系认证）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 5 万元奖励；通过其中之一认证

的，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励。

六、促进知识产权运用

8.对企业以商标权、专得权质押贷款方式融资并按期归还

的，给予利息 10%补贴，每户企业每次不超过 10 万元；对企

业通过担保取得商标权、专利权质押贷款，给予企业担保费

50%补贴，每户企业每次不超过 2 万元；对质押贷款企业商标

权、专利权评估费费给予补贴，每户企业每次不超过 1 万元。

七、创建“皖美品牌示范企业”

9.对企业导入品牌培育先进标准，并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批准认定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 6 万元奖励。

八、附则

10.本政策适用范围为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并依法经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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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不良诚信记录的企业或社会团体、行业协会和在风景区从事

生产经营活动、现住址位于风景区的自然人，但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产业政策有限制条件以及当年发生质量、安全生产、食

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责任事故，或涉及生产经营等其它违法行

为受到查处的，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除外。

11.本政策适用于 2021-2022 年度，适用过程中的有关问

题由风景区市场监管局会同财政处负责解释。本政策规定的各

项奖补政策与省、市、县政策内容相同的，除明确规定再奖励

的，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，不重复享受。景区内相关政策与

本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政策规定执行。

12.风景区财政处牵头对本政策施行效果进行绩效评价，

并会同风景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、食安办对本政策进行修

订完善。

抄送：各基层党委，党工委各部门，各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，人

大工委、政协工委，纪检监察工委

九华山管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5 日印发


